


北京维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股东会议决议

时 间：2018年12月20日

地 点：本公司会议室

召集人：陈维国

参加人：陈维国、沈红梅

经全体股东讨论作出如下决议：

一 、同意于每一个会计年度终了前，以本年度评估业务收入为基数，按照不低

于5%的比例从管理费用中提取职业风险基金，并设立专户核算。

二 、提取的职业风险基金应当用于下列支出：

1.因职业责任引起的民事赔偿。

2.与民事赔偿相关的律师费、诉讼费等法律费用。

全体股东签字：

2018年1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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